
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碩士班 

學位考試程序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 指導教授介紹碩士研究生 

2. 指導教授介紹論文考試委員 

3. 指導教授邀請召集人主持口試 

4. 研究生論文演講二十~三十分鐘 

5. 研究生接受委員考試 

6. 研究生退席，考試委員評定成績 

7. 召集人當場統計分數、登記成績並所有委員簽名 

8. 研究生入席、召集人宣佈考試結果 

9. 考試委員在合格證書上簽字 

10. 召集人宣佈考試結束 

 

註：旁觀者何時退席由考試委員商議決定 

 

召集人資格說明： 

1. 指導教授不可為召集人 

2. 必須為考試委員 

3. 學校只發考試委員聘書，不發召集人聘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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